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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嘉寓股份”或“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8年8月29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2018年8月19日分别以邮件、电话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7

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田新甲先生主持，经过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2018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将同时刊

登于《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董事会将2018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说明，并出具了《董事会关于2018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

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董事会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具体内

容请详见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河北道荣购买奥普科星产业化自动生产线项目扩增设

备的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奥普科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普科星”）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配偶黄苹和公司高管薛道荣相对控股的河北道荣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河北道荣”）签订《槽式太阳能中高温真空吸热管产业化自动

生产线项目扩增设备购销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495.2万元。 

交易对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配偶及公司高管相对控股的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关联方的认定标准，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自然人的配偶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因此其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亦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2017年8月至今，河北道荣购奥普科星中高温真空吸热管生产线金额为4,000

万元；公司收购奥普科星股权金额为20,390.30万元。 

因此，连续十二个月内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24,390.30万元（不含本次交易）已全部提交过股东大会审议。此次关联交易金

额为2,495.2万元，占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70%，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田新甲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余六名董事参与表决。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事先已得到公司独立董事廖家河先生、虞晓锋先生、

尹秀超先生的事前认可，并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河北道荣购买奥普科星产业化自动生产线项目扩增设备的关联交易

的公告》及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的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经表决：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寓集团”）

共同投资设立节能科技产业园开发项目公司，建设嘉寓节能科技产业园，该项目

公司拟定注册资本12亿元，嘉寓集团拟出资9.72亿元，持有81%股权，公司拟出

资2.28亿元，持有19%股权。 

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

关联方的认定标准，嘉寓集团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1.66%，为公司关联方，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2017年8月至今，公司与嘉寓集团发生关联租赁交易金额3,006.82万元；关

联借款金额50,000万元；关联方年度预计工程施工合同金额110,000万元。 

因此，连续十二个月内与该关联人累计已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金额

162,388.8万元，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金额618.02万元。此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22,800万元，与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金额累计，总计为23,418.02万元，占公

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5.92%。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关联董事田新甲、张初虎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余五名董事参与表决。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事先已得到公司独立董事廖家河先生、虞晓锋先生、

尹秀超先生的事前认可，并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的具

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经表决：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注销无存续必要的分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内控管理，避免产生经营风险，决定注销已无存续必要的北京

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开

发区分公司、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经表决：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2018年 9月 19日下午 14:00点在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牛富路 1

号公司一层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请详见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关于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表决：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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